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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关于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实施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亮证”行动的

协作意见》的通知

各市、县（区）农业农村局（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按

照《农业农村部关于实施农产品“三品一标”四大行动的通知》

（农质发〔2022〕8 号）和《长三角地区农业农村一体化发展合

沪农委〔2023〕2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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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备忘录》等文件要求，积极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长三角一体

化工作，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浙江省

农业农村厅、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执行委员会联合制定了《关于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实施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亮证”行动的

协作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

2023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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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实施

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亮证”行动的协作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落

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实施农产品“三品一标”四大行动的通知》

（农质发〔2022〕8 号）和《长三角地区农业农村一体化发展合

作备忘录》等文件要求，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长三角一体化工

作，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组织实施好达标合格农产品“亮证”

行动，强化“亮证”服务能力，依法推进全程“亮证”，上海市

农业农村委员会、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安

徽省农业农村厅及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

会，经协商，签订本协作意见。

一、强化“亮证”服务能力，推动基层网格“全员联动”

充分发挥长三角各地基层农技推广机构作用，加强科学用

药宣传培训，指导生产者严格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兽药休药

期等安全生产要求和质量安全管控技术性指导意见，推进标准

化生产。支持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服务站点建设，创新

集宣传培训、档案核验、快速检测和开证打印于一体的服务模

式。鼓励示范区内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共享农产

品快检设备，带动周边农户加强自控自检。（三省一市农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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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牵头，苏州市、嘉兴市及青浦区、吴江区、嘉善县农业农

村部门负责推进）

二、依法推进全程“亮证”，健全从产到销“全程推动”

加强长三角各城市间的交流协作，督促示范区内农产品生

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确保应

开尽开，指导其在种植养殖基地主动公示质量安全承诺书，张

贴禁限用药物清单和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督促指导示范区内从

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个人依法收取并保存承诺达标合格证，

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混装或者分装后销售的，按规定开具承诺

达标合格证。协调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推动辖区内农产品批发市

场建立健全承诺达标合格证查验等制度，率先鼓励食品生产企

业、超市等主动查验承诺达标合格证，提升销售者主动“亮证”

积极性。（三省一市农业农村部门牵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配合，苏州市、嘉兴市及青浦区、吴江

区、嘉善县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推进）

三、推行开证信息化管理，创新线上线下“携手拉动”

依托农业信息化系统实现农产品电子化开证、带证上市，

推进长三角各城市间承诺达标合格证追溯信息互联互通。指导

生鲜电商平台将承诺达标合格证在门户网站、APP、小程序等农

产品营销宣传页上醒目“亮证”。联合推进云开具、云交易、云

展览等应用，推动实现带证农产品全流程、全场景线上推介，



- 5 -

结合线下生产销售网络，支持附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农产品生

产主体优先参加示范区内组织的农产品展示展销、评选鉴优等

活动。做好长三角地区农产品生产基地与学校食堂、大型商超、

集团采购对接及查验合格证工作。（三省一市农业农村部门牵

头，苏州市、嘉兴市及青浦区、吴江区、嘉善县农业农村部门

负责推进）

四、推动农产品销售多场景“亮证”，组织社会力量“展示

互动”

联合举办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日“亮证”展示活动，组织

消费者进基地、进市场，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承诺达标合格证

的良好氛围。打造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绿色优质农产品示范点，

拓展承诺达标合格证“亮证”应用场景，持续推进农产品承诺

达标合格证与食品安全信息追溯衔接，推动长三角追溯一体化，

扫码实现信息可查询、来源可追踪。宣传推介一批样式新颖、

信息详实、口碑人气俱佳的典型事例。（三省一市农业农村部门

牵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配合，苏

州市、嘉兴市及青浦区、吴江区、嘉善县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推

进）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8月 7 日印发


	关于印发《关于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实施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亮证”行动的
	协作意见》的通知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8月7日印发　

